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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
南區
承辦人：王資儀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7714
傳真：02-27278237
電子信箱：dop-a20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人任字第11401244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新北市深坑區公所原函（含附件）影本各1份 

(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1.pdf、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2.
pdf、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3.pdf、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4.
ods、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5.pdf、37633519_1140124421_1_ATTACH6.
pdf)

主旨：新北市深坑區公所函以，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

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一案，惠請協助鼓勵所屬人員

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依奉交下新北市深坑區公所114年5月27日新北深民字第

1142826867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含附件）影本各1

份。

二、如有推薦人員，請逕洽該所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臺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
副本：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松山國小 1140604

*QLAA114300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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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函
地址：222002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2
樓
承辦人：蔡雅如
電話：(02)26623116 分機210
傳真：(02)26625272
電子信箱：AR9431@ntpc.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新北深民字第11428268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二、四（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doc2-attach.ntpc.gov.tw

/ntpc_sodatt/ 下載檔案，驗證碼：319TYZEX9）

主旨：本所為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招募事宜」，請惠予推薦、轉知及鼓勵所屬員工及其親友

擔任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4年5月23日中選務字第1143150335

號函辦理（附件1）。

二、旨揭選舉投票日定於114年8月23日(星期六)舉行，報名方

式詳述如下:

(一)個人報名者：請填具「個人報名登記資料卡」（身分證

字號、戶籍鄰里資料及本職機關全銜等需填寫完整，並

經機關人事單位及首長簽核後再寄送或電郵至本所），

以利辦理選務相關事宜（附件2）。

(二)機關團體報名者：每一投開票所配置主任管理員及主任

監察員各1名公教人員、管理員5名，其中管理員2名須為

現任公教人員（含臨時人員、約聘僱人員、代理教師、

檔　　號:
保存年限:

5

臺北市政府 1140527

*AAAA114012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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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及技工等），請填具「機關團體報名表」並經機關

人事單位及首長簽核後再寄送或電郵至本所，以利辦理

選務相關事宜（附件3）。

三、有關欲報名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請於114年6月30日前

填妥相關報名資料並以郵寄或電子郵件送達本所民政災防

課彙辦（本所選務人員招募窗口：02-26623116分機210蔡

小姐/電子郵件信箱：AR9431@ntpc.gov.tw）。

四、有關工作人員敘獎及補休事宜，暫依「公職人員選舉投開

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表」及「中

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辦理（附件4、5）。

正本：臺北市政府
副本：

24













全國性公投第21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報名卡 

編號 
（由區公所填列）  遴選機關 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登 

記 

人 

資 

料 

戶籍 

住址 

□新北市______區_______里____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里、鄰必填)（請參閱身分證住址） 

□其他縣市 

________市/縣_________區/市/鎮/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住址 

□同上。 

□________市/縣_________區/市/鎮/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 

電話 

公： 

私： 

手機： 

(必填) 
是否會騎乘機車?是     否 

服務機關 

或 

就讀學校 

服務機關： 
（完整機關全銜） 

職稱：  

學校科系： 
(非學生免填) 

年級班別： 

其  他 

選 務 經 驗 是否有選務經驗 黨籍 是否具原住民身分 

□主 任 管 理 員 
□主 任 監 察 員 
□管      理      員 
□監      察      員 

是，於本區擔任 

是，於______縣市 

否 

□無 

□_________ 

□否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是否有認識親朋好友位於本所任職 是否有三等親擔任候選人 

是否 是否 

簽 章 
填表人簽章 單位主管蓋章 人事主管蓋章 機關學校首長蓋章 

    

注

意

事

項 

1. 非公教人員報名，僅於填表人簽章欄簽章即可。 

2. 具公教人員身分報名者，除簽章外，請機關(學校首長)、單位主管及人事主管核章同意

參加，以維護個人請(公)假及敘獎權利(請提供副本，正本請自行留存)。 
3. 非報名即獲選為工作人員，本所(新北市深坑區公所)將依條件(年齡、經驗等)進行遴

選，通過者將通知參與選務講習(預計於114年7-8月舉行)；未通過者不另行通知。 

4. 本報名作業至114年6月30日(星期一)截止。 

※報名卡擲回方式： 

1. 傳真回傳：(02)26625272【聯絡電話：02-2662-3116分機210 蔡小姐】 

2. 郵寄或投遞回傳：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民政災防課(請註明：報名選務工作) 

3. E-mail：ar9431@ntpc.gov.tw(請註明：選務工作報名)  

 



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表 

中央選舉委員會 91.9.10.中選人字第 09100007100號函訂頒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工作認真負責，圓滿

達成任務者，其中主任監察員嘉獎二次。 

（二）各機關、學校推薦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能圓滿達成任務，且對選

務單位所提出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員（含監察員）之個

別需求數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達現有員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推薦人

數達七十人以上之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二、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工作認真負責，開票統計工作迅速確實，正確無

誤，圓滿達成任務，成績良好者，記功。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延誤開票計票者。 

（二）奉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未經核准拒不參加講習者。 

（三）擔任投開票所工作，無正當理由擅離工作崗位或遲到、早退者。 

（四）各機關、學校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作業不力，經協調拒不配

合之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投開票結果統計有誤者。 

（二）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怠忽職責者。 

（三）辦理投開票工作，違背法令者。 

（四）各機關、學校辦理無正當理由拒不推薦投開票工作人員之首長、人

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五、本表所列記功、嘉獎、記過、申誡之標準，均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

及影響程度等，分別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選舉工作費支給數額基準 

 

      人員    

       類別 

選舉票 

、罷免票、 

公投票數量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監察小

組委員 

選務工

作人員 
主 任 

管理員 

主 任 

監察員 
管理員 監察員 

警衛 

人員 
預備員 

一 3,300 2,750 2,100 2,000 2,100 2,000 2,100 2,100 

二 3,500 2,900 2,250 2,100 2,250 2,000 2,250 2,250 

三 3,700 3,050 2,400 2,200 2,400 2,000 2,400 2,400 

四 3,900 3,200 2,550 2,300 2,550 2,000 2,550 2,550 

五 4,100 3,350 2,700 2,400 2,700 2,000 2,700 2,700 

備註： 

一、本基準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之一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條

之一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所稱選舉工作，指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辦理之選

舉。 

三、本基準所稱選舉票數量，除立法委員定期改選，係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選出，爰以二張

票計算外，其他選舉均以一張票計算。 

四、本基準支給對象： 

(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法遴派、派充或調派之主任

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及預備員。 

(二)監察小組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依法遴聘於投票日執行監察事務之委員。 

(三)選務工作人員：中央選舉委員會選情中心、所屬選舉委員會計票中心及所屬選舉

委員會各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於投票日辦理計票相關工作人員。 

五、預備員如於投票日當日經指派擔任管理員者，依管理員之工作費支給；經指派擔任

監察員者，依監察員之工作費支給。 

六、選舉票、罷免票、公投票數量合計超過五張者，選舉票、罷免票或公投票每增一張，

單位：新臺幣元 



增給主任管理員新臺幣二百元，主任監察員、管理員、警衛人員、監察小組委員及

選務工作人員各新臺幣一百五十元，監察員新臺幣一百元。 

七、監察小組委員於競選期間執行監察事務時，每日發給工作費新臺幣一千元，不另報

支差旅費，罷免活動期間執行監察事務亦同。競選及罷免活動期間依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計算。 

八、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九條及公民投票

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基準於辦理總統副總統、公職人員罷免及公民投票時，

準用之。 

 


